
【附件 3】 

附件 3-5頁 

日間學制大學部學生基本核心能力表 
（11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） 

 

 
能力指標/內涵 課程設計 檢測方式 

英 
語 
能 
力 

一、 中級閱讀英文能力。 

二、 中級英文寫作能力。 

三、 中級英語表達及溝通能

力。 

 

一、 大一「大一外文英文（一）」、

「大一外文英文（二）」必修

4 學分。 

二、 大二「大二英文」必修 2 學分。 

 

一、 修畢「大一外文英文（一）」、

「大一外文英文（二）」、「大

二英文」課程。 

二、 英語能力：通過相當於全民

英檢中級初試及格，或學校

舉辦之模擬全民英檢中級初

試能力會考。 

中 
文 
能 
力 

一、 流暢的論說文、敘述文與

應用文的書寫能力。 

二、 中文基本文化涵養。 

「語文通識」領域中，中國語文

相關課程至少必選 2 學分。 

修畢「語文通識」領域中之中國

語文通識課程（至少 2 學分）。 

資     
訊 
能 
力 

一、 培養生成式人工智慧應

用能力。 

二、 培養運算思維的方法與

模式。 

三、 運用 AI 協作程式設計處

理問題。 

 

「AI 跨域應用與程式協作」必修

2 學分。 

修畢「AI跨域應用與程式協作」。 

思 
辨 
表 
達 
能 
力 

一、獨立思考能力。 

二、溝通表達能力。 

「全媒體識讀」必修 2 學分。 

 

修畢「全媒體識讀」。 

自 
我 
管 
理 
能 
力 

一、 良好生活習性。 

二、 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。 

三、 自我規劃與管理能力。 

四、 基本體能。 

 

一、 導師時間。 

二、 系週會時間。 

三、 「體育（一）」、「體育 （二）」

必修 4 學分。 

修畢「體育（一）」、「體育（二）」

課程。 

 



【附件 3】 

附件 3-6頁 

日間學制  大學部（11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） 

世新大學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

                 

人文關懷素養 
                 

  
基本素養 

     
核心能力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民主法治素養 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英語能力 

 
中文能力 

 
資訊能力 

 思辨表達 

能力 

 自我管理 

能力 
性別平等素養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環境意識素養 
   一

、
中
級
閱
讀
英
文
能
力 

二
、
中
級
英
文
寫
作
能
力 

三
、
中
級
英
語
表
達
及
溝
通
能
力 

 一
、
流
暢
的
論
說
文
、
敘
述
文
與
應

用
文
的
書
寫
能
力 

二
、
中
文
基
本
文
化
涵
養 

 一
、
培
養
生
成
式
人
工
智
慧
應
用
能

力 二
、
培
養
運
算
思
維
的
方
法
與
模
式 

三
、
運
用
AI
協
作
程
式
設
計
處
理
問

題 

 一
、
獨
立
思
考
能
力 

二
、
溝
通
表
達
能
力 

 一
、
良
好
生
活
習
性 

二
、
積
極
主
動
的
學
習
態
度 

三
、
自
我
規
劃
與
管
理
能
力 

四
、
基
本
體
能 

       

         

 

能
力
指
標
／
內
涵 

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課
程
設
計 

  一
、
大
一
「
大
一
外
文
英
文(

一)

」、「
大
一

外
文
英
文(

二)

」
必
修
4
學
分 

二
、
大
二
「
大
二
英
文
」
必
修
2
學
分 

 「
語
文
通
識
」
領
域
中
，
中
國
語
文
相
關
課

程
至
少
必
選
2
學
分 

 「
AI
跨
域
應
用
與
程
式
協
作
」
必
修
2
學

分  「
全
媒
體
識
讀
」
必
修
2
學
分 

 一
、 

導
師
時
間 

二
、 

系
週
會
時
間 

三
、 

「
體
育(

一)

」、「
體
育(

二)

」
必
修
4

學
分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檢
測
方
式 

 

一
、
修
畢
「
大
一
外
文
英
文(

一)

」、「
大

一
外
文
英
文(

二)

」、
「
大
二
英
文
」

課
程 

二
、
通
過
相
當
於
全
民
英
檢
中
級
初
試
及

格
，
或
學
校
舉
辦
之
模
擬
全
民
英
檢

中
級
初
試
能
力
會
考 

 

修
畢
「
語
文
通
識
」
領
域
中
之
中
國
語
文

通
識
課
程
（
至
少
2
學
分
） 

 

修
畢
「
AI
跨
域
應
用
與
程
式
協
作
」 

 

修
畢
「
全
媒
體
識
讀
」 

 修
畢
「
體
育(

一)

」、「
體
育(

二)

」
課
程 

 



【附件 3】 

附件 3-7頁 

114學年度校訂畢業條件說明 

1.英語能力： 

  (1)修畢「大一外文英文（一）」、大一外文英文（二）」及「大二英文」； 

  (2)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及格，或學校舉辦之模擬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能力會考。 

未取得通過證明者，但已參加校內基本核心能力英語檢測，且未通過者，可申請修習「核心

英語」課程。 

 

2.中文能力： 

修畢「語文通識」領域中之中國語文通識課程（至少 2學分）。 

 

3.資訊能力： 

 修畢「AI跨域應用與程式協作」（運算程設領域）。 

 

4.思辨表達能力： 

  修畢「全媒體識讀」。 

 

5.自我管理能力： 

  修畢「體育（一）」、「體育（二）」必修課程。 

 

通識課程：一至四年級修習，至少修習 16學分。分為「人文素養」、「社會科學」、「自然與資訊」、

「運動與健康」、「特色通識」、「語文通識」領域，需包含四個不同領域，其中必選「語文通識」領

域之中國語文相關課程至少 2學分，方得畢業。  


